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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3819

证券简称：神力股份 公告编号：

2019-026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于2019年5月10日收到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陈忠渭先生的一致行动人常州长海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长海投资中心” ）

办理股份质押的通知，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出质人 质权人

质押

开始日

质押

到期日

质押股数（股）

本次质押

数量占公

司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流通股

持有公司股份

数（股）

持有股份

数占公司

总股本比

例

长海投资

中心

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2019年5

月9日

2020

年5月8日

7,290,000 6.03% 是 7,290,000 6.03%

（二）除本次质押外，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为63,9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52.90%。本次质押后，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总数为44,943,000股，

占其持股总数的70.33%，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7.20%。

二、股东的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的目的

公司股东长海投资中心本次质押目的为融资需要。

2、资金偿还能力及可能引发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长海投资中心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质押融资的还款来源包括上市公司股票

分红、投资收益等，具备资金偿还能力，质押风险可控。 如后续出现平仓风险，长海投资中心将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提前还款等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本次股份质押不会引起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对所持公司

股份的表决权的转移，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特此公告。

常州神力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000862

证券简称：银星能源 公告编号：

2019-038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副总经理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2019� 年5月10日收到公司副

总经理王海东先生提交的书面申请,因工作调整，王海东先生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

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辞职报告自送达公司董事

会之日起生效，王海东先生辞职后将担任公司项目专员。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王海东先生

未持有公司股份。 王海东先生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正常运行。

公司董事会对王海东先生在职期间的工作和为公司发展所做的努力和贡献表示衷

心感谢！

特此公告。

宁夏银星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867

证券简称：周大生 公告编号：

2019-027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4

月份新增自营门店情况简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第11号———上市公司从事珠宝相关业务》

要求，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现将2019年4月份公司新增自营门

店概况披露如下：

序号 门店名称 所在地区 开设时间 经营形式

面积

(m2)

总投资金额

（万元）

主要商品类别

1

周大生济南高新万达专卖

店

华东

2019年4月17

日

专卖店 152.95 470 镶嵌、素金首饰

注：总投资金额为计划投资额，主要包括首次铺货、装修、道具及固定资产等。

以上经营数据为初步统计数据，最终数据以定期报告为准，特提醒投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周大生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1日

证券代码：

002594

证券简称：比亚迪 公告编号：

2019-040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4

月销量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2019年4月销量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项目类别 本月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新能源汽车 24,011 13,918 97,183 43,555 123.13%

-乘用车 22,735 13,105 93,967 41,604 125.86%

-纯电动 16,116 5,657 61,603 10,972 461.46%

-插电式混合动力 6,619 7,448 32,364 30,632 5.65%

-商用车 1,276 813 3,216 1,951 64.84%

-客车 207 813 1,271 1,951 -34.85%

-其他 1,069 - 1,945 - 100.00%

燃油汽车 13,828 23,445 58,234 105,585 -44.85%

-轿车 3,121 4,335 13,968 27,021 -48.31%

-SUV 3,648 4,993 19,548 23,937 -18.34%

-MPV 7,059 14,117 24,718 54,627 -54.75%

合计 37,839 37,363 155,417 149,140 4.21%

注：本公司2019年4月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装机总量约为1.625GWh，本年累计装机总

量约为5.591GWh。

务请注意，上述销量数字未经审核，亦未经本公司审计师确认，或会予以调整并有待最终确认。 本

公司刊发财务业绩后，股东及潜在投资者务必详阅。

特此公告。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263

证券简称：

*ST

东南 公告编号：

2019-020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5月10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调查通知书》（浙证调查字2019128、2019129

号）。因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飞刚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的有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黄飞刚进行立案调查。

在调查期间，公司将积极配合中国证监会的调查工作，并严格按照监管要求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大东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002456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2019-060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18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

兑付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11月12日发行了2018年度

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简称：18欧菲科技SCP001；代码011802173），发行总额为人民币5

亿元，债券期限为180天，发行利率为5.4%，起息日为2018年11月14日，兑付日为2019年5

月13日（遇节假日顺延至下一工作日），详见公司于2018年11月16日披露的《关于2018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发行结果的公告》（ 公告编号：2018-190）。

截至2019年5月10日，公司已完成2018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的兑付工作，付息兑

付总额513,315,068.49元，将由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划付至债券持有人指定

的银行账户。

特此公告。

欧菲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0日

证券代码：

600896

证券简称：览海投资 公告编号：临

2019-029

览海医疗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海南辖区上市公司

2018

年度

业绩网上集体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推动辖区上市公司进一步做好全流通环境下的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 加强与广大投资者的沟

通联系，切实提高上市公司透明度和治理水平，海南证监局将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海南上市

公司协会联合举办“海南辖区上市公司2018年度业绩网上集体说明会” 活动，活动时间为2019年5月

17日15:30—17:00，平台登陆地址为：http://rs.p5w.net。

届时，公司主要高管人员将参加本次活动，通过网络在线交流形式，就公司2018年年报披露、财务

数据、公司治理、内部控制、发展战略、经营状况、现金分红、重大事项、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所关心的

问题，与投资者进行“一对多”形式的沟通与交流。 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参与。

特此公告。

览海医疗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1日

证券简称：天音控股 证券代码：

000829

公告编号：

2019-039

号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的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19年5月10日（星期五）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9日-2019年5月10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9年5月9日15:00至2019年5月1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117号德胜尚城D座（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会

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黄绍文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2、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名，代表股份526,652,655股，占上

市公司总股份的50.7552％。

其中中小股东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0人， 代表股份76,900,205股， 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

7.4111％。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股份263,028,31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25.3489％。

其中中小股东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76,254,363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7.3489％。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263,624,340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25.4063％。

其中中小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人，代表股份645,842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0.0622％。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会议议程审议了提案， 并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 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26,47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71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3、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4、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26,47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71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5、审议通过《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6、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8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7、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8、审议通过《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9、审议通过《关于天音通信有限公司2018年未完成业绩承诺股份补偿方案的议案》

同意526,47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71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0、审议通过《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1、审议通过《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2、审议通过《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3、审议通过《公司为子公司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4、审议通过《公司为子公司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5、审议通过《公司为孙公司上海能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6、审议通过《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天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子公司天音

通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市天联

终端有限公司向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26,47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71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7、审议通过《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为其子公司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526,47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71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8、审议通过《子公司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子公司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19、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授权黄绍文、严四清两位董事签署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授信融资担保所需文件的议案》

同意524,499,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3％；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4,747,5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20％；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鉴于本提案涉及关联股东黄绍文先生及严四清先生，上述关联股东已回避对本提案的表决，其所代

表的共计1,891,700股股份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0、审议通过《关于董事会授权黄绍文、严四清两位董事签署为孙公司上海能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授信融资担保所需文件的议案》

同意524,499,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3％；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4,747,5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20％；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鉴于本提案涉及关联股东黄绍文先生及严四清先生，上述关联股东已回避对本提案的表决，其所代

表的共计1,891,700股股份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1、审议通过《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22、审议通过《公司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524,579,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5％；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4,827,5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87％；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鉴于本提案涉及关联股东黄绍文先生及严四清先生，上述关联股东已回避对本提案的表决，其所代

表的共计1,891,700股股份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吕良彪律师、林琳琳律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审议事项、表决

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年5月11日

关于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本所” ）接受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的委托，依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证监会公告[2016]22号，以下

简称“《规则》”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就公司2018年度股东大会

（以下简称“股东大会” ）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事项及表决程序等有关事宜出具

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指派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审阅了公司提供的有关公司召开本次

股东大会相关的文件、资料。

公司承诺其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的陈述、说明是完整、真实和有效的，复印件与原件一致，且一切足

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所披露，而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的事实及本所对该等事实的了解及对有关法律的理解发

表法律意见。根据《规则》的要求，本所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是否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股东大会表决程序的合法有效性等发表法律意见，而并不

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这些议案中所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议的公告材料，随同其他会议文件一并报送有关机构并公

告。 除此以外，未经本所同意，本法律意见书不得为任何其他人用于任何其他目的。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2019年4月13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刊登了《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前述会议通知载明了会议时间、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会议的人员、股东参加会议登记方

法、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话等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9年5月10日（周五）下午13:30在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117号德

胜尚城D座（天音通信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北京总部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与前述通知披露

一致。

2、本次股东大会由黄绍文先生主持，主持人的确定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本所律师审查，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地点、内容与会议通知披露内容完全一致。据此，本所律师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63,028,315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25.3489%。

其中中小股东通过现场投票的共5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76,254,363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489％。

经查验现场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的身份证明、持股凭证及授权委托书等，上述股东及

股东代表所代表的股东均为股权登记日2019年5月6日（周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63,624,34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5.4063％。

其中中小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的共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45,842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622％。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4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526,652,

65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0.7552%。

2、公司的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经本所律师审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上述人员资格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参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均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

会并行使表决权。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题为：

议题一、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议题二、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议题三、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议题四、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议题五、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议题六、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8年度薪酬的议案》

议题七、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题八、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议题九、审议《关于天音通信有限公司2018年未完成业绩承诺股份补偿方案的议案》

议题十、审议《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题十一、审议《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议题十二、审议《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题十三、审议《公司为子公司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题十四、审议《公司为子公司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题十五、审议《公司为孙公司上海能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题十六、审议《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天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子公司天

音通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市天

联终端有限公司向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题十七、审议《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为其子公司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议题十八、审议《子公司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子公司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议题十九、审议《关于董事会授权黄绍文、严四清两位董事签署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授信融资担保所需文件的议案》

议题二十、审议《关于董事会授权黄绍文、严四清两位董事签署为孙公司上海能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授信融资担保所需文件的议案》

议题二十一、审议《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议题二十二、审议《公司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与公司2019年4月13日公告的《关于召开2018年度股东大会的通

知》中列明的事项完全一致，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书面记名投票方式和网络投票方式对审议事项进行表决。

现场表决投票经计票人计票、监票人负责清点，并由监票人代表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会议的股东

或股东代表均未对表决结果提出异议。 公司统计了现场投票的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时间：2019年5月9日-2019年5月1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10日9:30至11:30，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9年5月9日15:00至2019年5月10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网络投票结束后，深

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供了本次网络投票的表决总数和表决结果。

根据统计表决结果，本次会议提交的议案表决情况如下：

议题一、审议《公司2018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26,47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71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议题二、审议《公司2018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议题三、审议《公司2018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议题四、审议《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同意526,47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71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议题五、审议《公司2018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议题六、审议《关于公司董事、监事2018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议题七、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议题八、审议《关于聘请公司2019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议题九、审议《关于天音通信有限公司2018年未完成业绩承诺股份补偿方案的议案》

同意526,47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71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题十、审议《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题十一、审议《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题十二、审议《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向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题十三、审议《公司为子公司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

所持股份的0.0496％；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题十四、审议《公司为子公司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题十五、审议《公司为孙公司上海能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题十六、审议《公司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子公司深圳市天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子公司天

音通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之子公司深圳市天

联终端有限公司向苹果电脑贸易（上海）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526,47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71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题十七、审议《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为其子公司天音信息服务（北京）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同意526,47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71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646％；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35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题十八、审议《子公司江西章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为子公司赣州长江实业有限责任公司提供担保

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本议案作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议题十九、审议《关于董事会授权黄绍文、严四清两位董事签署为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及其下属

子公司授信融资担保所需文件的议案》

同意524,499,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3％；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4,747,5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20％；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鉴于本提案涉及关联股东黄绍文先生及严四清先生，上述关联股东已回避对本提案的表决，其所代

表的共计1,891,700�股股份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议题二十、审议《关于董事会授权黄绍文、严四清两位董事签署为孙公司上海能良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授信融资担保所需文件的议案》

同意524,499,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3％；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4,747,5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520％；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48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鉴于本提案涉及关联股东黄绍文先生及严四清先生，上述关联股东已回避对本提案的表决，其所代

表的共计1,891,700�股股份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议题二十一、审议《关于2018年度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议案》

同意526,391,6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504％；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496％；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6,639,2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6606％；反对26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3394％；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议题二十二、审议《公司子公司天音通信有限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524,579,95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5％；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股份的0.034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的

表决情况：同意74,827,5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7587％；反对181,000股，占出席会议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24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000％。

鉴于本提案涉及关联股东黄绍文先生及严四清先生，上述关联股东已回避对本提案的表决，其所代

表的共计1,891,700�股股份未计入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审议事项、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统计，均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基于上述事实，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审议事项、表决方式及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

彭雪峰

经办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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